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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法“劝阻吸烟猝死案”二审改判

一审判赔属“适用法律错误”
李某在高速公路上开车，

突然轧到路面上的轮胎皮，当
场发生事故,造成车辆损坏，李
某花了1万余元修车。在随后
有关保险索赔中，几方当事单
位打起了官司。据了解，李某
在A保险公司投有车辆损失
险，A保险公司按照合同赔偿
了他的损失。不过，A保险公司
认为，此次事故是因高速公路
管理处未尽到其管理职责所
致，所以，A保险公司代为行使
求偿权将高速公路管理处告
上了法庭。

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人

民法院审理了该案，庭审中，高
速公路管理处称,他们在B保险
公司投保了公众责任险，如果
认定管理处应该赔偿的话，则

应由B保险公司理赔。B保险公
司则称，由于交管部门认定李
某应负事故全责，所以高速公
路管理处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近日，法院审理后，认定
这起事故由高速管理处承担
70%的赔偿责任为宜，判令B保
险公司赔偿A保险公司保险金
7000余元。法官庭后表示，交管
部门出具的事故责任认定书，
不必然构成赔偿比例依据。高
速公路管理处作为高速公路
管理维护者，因清理维护不及
时造成的第三者财产损失，是
导致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据
此，法院作出了如上判决。

据《法制日报》

碾轧杂物造成车损
高速管理部门有责

问：张亮和王虎是某学校
六年级的同班同学。2016年3月3
日，该班班主任按照学校要求，
组织本班学生利用课间时间清
理校园内的积雪。王虎在扔雪
时，铁锹甩到了张亮左侧面颊，
致挫裂伤。学校立即将张亮送
到医院就诊。经治疗，伤口长好
了，可张亮脸上留下了一道疤
痕。事发后，王虎的家长给付了
3000元钱。他们表示这是学校
组织的活动，自己只应承担20%
至30%的责任。学校则称，学校
每学期都制定有室外教育活动
方案，开学第一天班级就上了
安全课，学校尽到了合理的教
学职责，也不是实际的侵权人，
不应承担赔偿责任。这种情况
被铲伤同学的损失到底该有谁
承担呢？张亮家长将王虎及其
家长、学校告上了人民法院。

答：法院经审理认为,该损
害事件发生于校园未成年限制
行为能力人之间。我国侵权责
任法第三十九条规定 ,限制民
事行为能力人在学校或者其他
教育机构学习、生活期间受到
人身损害 ,学校或其他教育机
构未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应
当承担责任。综合案情后,法院
根据王虎和学校对于张亮损伤
的过错程度,判定王虎承担70%
的责任,学校承担30%的责任,判
令两被告在各自过错范围内承
担赔偿责任,于判决生效后10日
内付清原告医疗费14733元、误
工费3000元、交通费300元,驳回
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

据《科教新报》

扫雪时被同学铲伤
谁担责？

■法律咨询

2017年5月的一天，杨欢（化
名）在小区电梯内劝阻段某某吸
烟时，双方引发争执，随后段某
某突发心脏病去世。杨欢称“我
也是出于善意提醒，没有过激言
语，更没有骂老人。但老人觉得
我不尊重他，可能面子上挂不
住，觉得我多管闲事，所以情绪
比较激动。”杨欢回忆，当时他去
派出所做笔录，老人家属要求赔

偿几十万，但他觉得自己没有过
错，对此不能接受。“拒绝赔偿
后，家属对我进行了辱骂，还纠
集了一批人威胁我下跪道歉，我
没办法只能照做。”事后，老人家
属将杨欢起诉至法院，要求杨欢
赔偿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
抚慰金、医疗费共计40余万元。

2017年9月4日，郑州金水区
人民法院对此案做出一审判决。

法院认为，段某某在电梯内抽烟
导致双方发生语言争执，段某某
猝死，这个结果是杨欢未能预料
到的，杨欢的行为与段某某死亡
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但段某某
确实是在与杨欢发生言语争执后
猝死，依照《侵权责任法》规定，受
害人和行为人对损害的发生都没
过错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由双
方分担损失。根据公平原则，法院

酌定杨欢向老人家属补偿1 . 5万
元。对于这一判决结果，老人家
属田某某不服并提起上诉。

2018年1月23日，河南省郑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上诉
人田某某与被上诉人杨某生命
权纠纷一案，决定撤销河南省郑
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 ( 2017 )豫
0105民初14525号民事判决；驳回
田某某的诉讼请求。

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认为，本案中杨某劝阻吸烟行
为与段某某死亡结果之间并无
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因此，一审
判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
责任法》第二十四条的规定，适
用公平原则判决杨某补偿田某
某15000元，属于适用法律错误。

据《法制晚报》

1月23日，备受各界关注的“电梯劝
阻吸烟猝死案”在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审公开宣判。法院不但驳回了原告方
的全部诉讼请求，还在被告人没有上诉
的情况下，撤销了一审中要求被告人补
偿1 . 5万元的判决，被告人无需承担任何
赔偿责任。

法律理应鼓励劝烟者正义行为

点评律师：张百灵
山东师范大学法学系主任

法律规定

《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九
条职工因工死亡，其近亲属按照
下列规定从工伤保险基金领取
丧葬补助金、供养亲属抚恤金和
一次性工亡补助金：

(一)丧葬补助金为6个月的统
筹地区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

(二)供养亲属抚恤金按照职
工本人工资的一定比例发给由
因工死亡职工生前提供主要生
活来源、无劳动能力的亲属。标
准为：配偶每月40%，其他亲属每
人每月30%，孤寡老人或者孤儿
每人每月在上述标准的基础上
增加10%。核定的各供养亲属的
抚恤金之和不应高于因工死亡
职工生前的工资。供养亲属的具
体范围由国务院社会保险行政
部门规定；

(三)一次性工亡补助金标准
为上一年度全国城镇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的20倍。

伤残职工在停工留薪期内
因工伤导致死亡的，其近亲属享
受本条第一款规定的待遇。

一级至四级伤残职工在停
工留薪期满后死亡的，其近亲属
可以享受本条第一款第(一)项、

第(二)项规定的待遇。

具体内容

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三
十九条规定，职工因工死亡，
其近亲属按照下列规定从工伤
保险基金领取丧葬补助金、供
养亲属抚恤金和一次性工亡补
助金。

故员工因工死亡的，近亲属

可获得三项费用，丧葬补助金、
供养亲属抚恤金和一次性工亡
补助金。三项费用标准如下：
◆一次性工亡补助金

标准为上一年度全国城镇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0倍。

公式：上一年度全国城镇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
据，2017年全年全国城镇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36396元。故2018年
度一次性工亡补助金标准为
36396元×20=727920元。
◆丧葬补助金

丧葬补助金为6个月的统筹
地区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

公式：当地上年度职工月平
均工资×6
◆供养亲属抚恤金

按照职工本人工资的一定
比例发给由因工死亡职工生前
提供主要生活来源、无劳动能力
的亲属。标准为：配偶每月40%，
其他亲属每人每月30%，孤寡老
人或者孤儿每人每月在上述标
准的基础上增加10%。核定的各
供养亲属的抚恤金之和不应高
于因工死亡职工生前的工资。供
养亲属的具体范围由国务院社
会保险行政部门规定。

公式：
配偶：死者本人工资×40%

(按月支付)；
其它亲属：死者本人工资×

30%(每人每月)；
孤寡老人或孤儿：上述标准

的基础上增加10%；
核定的上述抚恤金之和≤

职工月工资(按月计算)。
据《南方日报》

2018年一次性工亡补助金标准确定

一次性工亡补助金为72 .79万

2018年1月18日下午，国家统计局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了2017
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2017年国民经济稳中向好、好于预期，经济活
力、动力和潜力不断释放，稳定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明显增
强，实现了平稳健康发展。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7年全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36396元，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6 . 5%；2017年全年全
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8322元，比上年名义增长7 . 1%，扣除价格因
素实际增长5 . 4%。全年农民工总量28652万人，比上年增加481万
人，增长1 . 7%。其中，本地农民工11467万人，增长2 . 0%；外出农民
工17185万人，增长1 . 5%。农民工月均收入水平3485元，比上年增
长6 . 4%。

因此，2018年度一次性工亡补助金标准为36396元×20=
727920元(全国统一)。

■相关链接

司法理应为正义撑腰
这个判决结果一经公开，

立刻获得舆论的普遍赞扬。
老人在电梯中吸烟，同

处一梯的医生杨先生上前劝
阻，这是公民基本的权利和
义务，法律怎么可以让劝阻
吸烟者付出代价呢？尽管吸
烟的老人此后不久猝死，但
令人同情的结果，并不能成
为混淆对错的原因。

面对违规吸烟行为，敢
于说“不”，其实是在维护规
则的严肃性。这不仅是简单
的个人权益之间的争执，还
是对制度的维护，也体现了
公民责任。

如果法律因为违规者自
身的原因，让正义一方承担
不合理的代价，无疑会对人
们心底最朴素的正义感，造
成沉重的打击。

据《中国青年报》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
法》第六条规定：“行为人因过错
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
权责任。根据法律规定推定行为
人有过错，行为人不能证明自己
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
任。”一般而言，构成侵权行为、
承担侵权责任需要具备以下要
件：一是行为人存在致害行为，
二是存在损害事实，三是致害行
为和损害事实之间存在因果关
系，四是行为人主观上有过错。
只有同时具备以上要件，行为人
才需要承担侵权责任。

在该案件中，虽然客观上存
在段某死亡的事实，但是杨某
主观上并没有侵害段某生命权
的故意或过失。根据监控录像
等证据显示，杨某的劝阻行为
并没有超出合理限度，其也没
有和段某之间发生肢体冲突，
其劝阻行为本身并不会造成段

某死亡。因此，难以认定杨某的
劝阻行为和段某死亡之前存在
因果关系，也难以认定杨某的
行为构成侵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
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受害人和
行为人对损害的发生都没有过
错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由双
方分担损失。”该条款是公平分
担损失的规定，但该条适用的前
提是致害行为和损害事实之间
存在因果关系，由于难以认定杨
某的劝阻行为和段某死亡之前
存在因果关系，因此，无法以上
述条款为依据判决杨某承担一
定的补偿责任。

法律具有维护社会公共秩
序和公共利益的重要功能。

法律的作用不仅仅包括定
纷止争、维护个人合法利益，其
还具有维护社会公共秩序和公
共利益的重要功能。例如，《民法

总则》第一条规定了其立法宗旨
包括维护社会和经济秩序、弘扬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在公共场所的吸烟行为不
仅危害吸烟者自身健康，更对周
围被迫吸收二手烟的社会公众
产生危害，侵犯社会公共利益。
杨某劝阻段某吸烟的主要目的
是维护公共环境和社会公共利
益，因此，其劝阻行为具有一定的
正当性和公益性。法律作为调整
社会关系的社会规范，应该对维
护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予以肯
定和鼓励。唯有此，才能引导社会
公众积极参与良好公共环境的
创造，激发社会公众依法维护社
会公共利益的积极性，促进社会
秩序维护和和谐社会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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